
沪国资委评估〔 2024〕 66 号附件

关于优化中央企业资产评估管理有关事项的通知

国资发产权规〔 2024〕 8 号

各中央企业：

为推动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助力企业实

现高质量发展，优化企业国有资产评估管理，现将有关

事项通知如下：

一、加强重大资产评估项目管理

（一）中央企业应当对资产评估项目实施分类管

理，综合考虑评估目的、评估标的资产规模、评估标的

特点等因素，合理确定本集团重大资产评估项目划分标

准，原则上，企业对外并购股权项目应纳入重大资产评

估项目。中央企业应当研究制定重大资产评估项目管理

制度或修订现行资产评估管理制度，并报送国务院国资

委。

（二）中央企业集团公司资产评估管理工作人员应

当参与重大资产评估项目涉及的经济行为研究论证、尽

职调查结果审核（如有）、评估机构选聘等。必要时，

可进行全程跟踪。



（三）中央企业应当通过公开招标、邀请招标、竞

争性谈判等方式在本集团评估机构备选库内择优选聘

评估机构执业重大资产评估项目。选聘评估机构应当制

定选聘文件，明确项目信息、评价要素、评分标准等内

容。评价要素至少包括项目团队人员组成及其评估标的

相关行业的执业经验、评估工作方案、资源配备、质量

控制、费用报价等。其中，费用报价的分值权重不高于

15%，费用报价得分=（ 1-∣选聘基准价 -费用报价∣ /选

聘基准价）×费用报价所占权重分值，选聘基准价为参

与选聘的评估机构费用报价的平均值。

（四）中央企业备案重大资产评估项目过程中，如

在评估方法、评估模型、重要参数选取以及其他可能对

评估结论产生重大影响的特殊事项处理等方面遇到问

题，可以书面向国务院国资委申请推荐专家进行论证。

必要时，国务院国资委加强对项目的业务指导。

（五）重大资产评估项目完成备案后，中央企业集

团公司和评估机构委托方资产评估管理工作人员以及

参与项目评审的专家应当根据本通知所附评估机构执

业质量评价表，对评估机构执业质量进行评价。评价结

果作为后续优化调整评估机构备选库和选聘评估机构

的重要参考依据之一。



二、进一步优化资产评估和估值事项

（一）中央企业及其子企业发生以下经济行为时，

依照相关法律和企业章程履行决策程序后，可以不对相

关标的进行评估：

1.符合国资监管有关规定无偿划转股权、资产；

2.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对国家独资、全资出资企

业增资、减资；

3.国有独资、国有全资企业之间进行交易；

4.企业原股东同比例增资、减资；

5.有限责任公司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或者股份

有限公司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及其持股比例不

变；

6.中央企业内部同一控制下的母公司与其独资、全

资子企业之间，或独资、全资子企业之间以及股东及其

持股比例完全相同的子企业之间进行交易；

7.解散注销未发生债务或已将债务清偿且不涉及非

货币资产在不同股东之间分配的企业，或资产、负债由

原股东承继的一人有限责任公司；

8.拟通过公开挂牌方式转让无法获取标的企业资料

的参股股权以及账面原值低于 500 万元（含 500 万元）

的存货、固定资产等，或出售、租赁能够获取公开市场



价格的房产。

（二）中央企业及其子企业发生以下经济行为时，

依照相关法律和企业章程履行决策程序后，可以聘请专

业机构对相关标的进行估值：

1.标的为境外企业或资产的交易；

2.并购上市公司；

3.标的为原创性技术、前沿性技术、涉密技术、“卡

脖子”关键核心技术、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以及主要

任务为研发首台（套）装备、首批次材料、首版次软件

等产品且尚未形成稳定销售收入的企业的交易；

4.中央企业管理基金按照市场惯例对外投资或转让

所持股权；

5.标的为有限合伙企业份额的交易。

除上述第一种情形集团公司应当履行备案程序外，

其他经济行为涉及的估值事项管理方式和管理内容，包

括管理主体、备案主体、审核主体、工作程序、估值机

构选聘、估值结果使用等，由中央企业制定估值项目管

理制度予以明确，并报送国务院国资委。

三、健全完善知识产权、科技成果、数据资产等资

产交易流转定价

（一）中央企业及其子企业发生知识产权、科技成



果、数据资产等资产转让、作价出资、收购等经济行为

时，应当依据评估或估值结果作为定价参考依据。经咨

询 3 家及以上专业机构，确难通过评估或估值方式对标

的价值进行评定估算的，依照相关法律和企业章程履行

决策程序后，可以通过挂牌交易、拍卖、询价、协议等

方式确定交易价格，其中挂牌或拍卖底价可以参照其账

面价值、历史投入成本等因素合理确定。

通过询价方式确定知识产权、科技成果、数据资产

转让、作价出资等交易价格的，企业应当组成询价小组，

结合资产特点编写询价书，采用询价公告或报价邀请函

的方式通知有意向的交易方，对报价文件进行审阅评

定，综合考虑交易方意图、实力、价格等因素确定最终

交易方。

通过协议方式确定知识产权、科技成果、数据资产

转让、作价出资或收购等交易价格的，应当结合其账面

价值、历史投入成本等因素，邀请法律专家、财务专家、

技术专家、行业专家在充分论证其法律价值、技术价值

和经济价值的基础上综合确定，并在适当范围内进行公

示。对于一次定价确有难度的，交易双方可以参照实际

应用效果，约定价格调整原则、调整周期、重大事项节

点等。



（二）许可使用知识产权、科技成果、数据资产，

可以采用销售额或利润提成、许可入门费加销售额或利

润提成等方式确定许可费用。许可入门费和提成率可参

照《国家知识产权局办公室关于印发 <专利开放许可使

用费估算指引（试行）>的通知》（国知办发运字〔 2022〕

56 号），结合所在行业的平均净资产收益率、营业收入

利润率等水平、许可使用对象的数量、许可费用的支付

方式等因素合理确定。

四、其他有关事项

（一）多个国有股东对同一评估对象发生相同经济

行为时，经协商一致可以签订书面协议，明确由其中一

方委托专业机构评估或估值，并依照其产权关系办理核

准或备案手续。

（二）中央企业及其子企业参股的企业发生转让或

者受让股权及资产、以非货币资产出资、非国有股东增

资及减资、解散清算、收购非国有单位股权及资产等经

济行为时，国有股东代表应当比照现行国有资产评估管

理相关规定，发表对相关标的进行资产评估或估值的股

东意见，最终以参股企业决策为准。

（三）企业实施需要进行资产评估或估值的经济行

为时，应当以评估结果或估值结果作为参考依据，并结



合经济行为目的、协同效应、交易双方谈判情况等合理

确定交易价格。企业对外转让标的价格低于评估结果

90%、对外收购标的价格高于评估结果 110%时，应当经

经济行为批准单位充分论证合理性并书面同意后继续

交易。作价参考依据为估值区间的，交易价格应当在估

值区间内。

五、附则

（一）各地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可以根据本地区

资产评估管理实际情况，参照执行本通知相关规定。

（二）本通知适用于境外中央企业及其子企业。

（三）本通知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附件： 1.评估机构职业质量评价表

2.中央企业估值报告审核指引

国务院国资委

2024 年 1 月 12 日

http://www.sasac.gov.cn/n2588035/n2588320/n2588335/c29931975/part/29932006.docx
http://www.sasac.gov.cn/n2588035/n2588320/n2588335/c29931975/part/29932007.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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